
附件4

经营主体“一照多址”备案通知书

晋〔 〕“一照多址”字第 号

经营主体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序 号 增设经营场所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（本通知书适用于经营主体“一照多址”备案。经营主体应按照规定放置于醒目位置或

持续公示在首页显著位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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